
陕西省人民政府令

第２３４号

现公布 «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 ‹陕西省名牌产品认定办

法›‹中国 (陕西)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›的决定»,自公布

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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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

«陕西省名牌产品认定办法» «中国 (陕西)

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» 的决定

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１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７次常务会议决定,废止以

下２部规章:

一、陕西省名牌产品认定办法 (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４日陕西省人

民政府令第９３号公布)

二、中国 (陕西)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 (２０１７年１２月

１４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０７号公布)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主送:各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.

抄送:国务院.

司法部.

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军区.

省监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
国务院各部门驻陕单位.

　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６月８日印发

共印１３８０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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